
   

立法会五题：区议会委任议员 

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 

 

以下为今日（十月三十一日）在立法会会议上梁家杰议员的提问和民政事务局局

长曾德成的书面答复： 

 

  关于区议会的委任议席，政府可否告知本会： 

(一) 本届区议会的每名委任议员的下述资料：现时担任多少个其它咨询及法定组织的

成员、至今已担任委任区议员多久，以及至今出席本届区议会会议的比率； 

 

(二) 鉴于政府规定，一般而言，咨询或法定组织的非官方成员担任该职位的年期不应

超过六年，而且不应委任同一人同时担任超过六个该等组织的成员，政府在委任下届

区议会的议员时，会不会依循该等规定；如果不会，原因是甚么；及 

 

(三) 鉴于政府曾于二○○五年十二月提出分阶段取消区议会委任议席的建议，政府会

不会以此为基础，再次提出取消区议会委任议席的计划；如果会，工作进展及详情是

甚么；如果不会，原因是甚么？ 

 

答复 :  

主席女士： 

（一）问题的第一部分，我们已将今届（即二○○四至○七年）所有委任区议员的有

关数据详列于附件，以供各位议员参考。我在这里简单作一些补充；第一：附件可以

看到委任区议员参加区议会会议的出席率，相对来说是高的，有多位议员的出席率是

百分之一百，其它有很多位议员都有超过八、九成的出席率。第二：至于现任区议员

担任区议员至今的年期，区议员是四年一任的，现任议员当中有一部分是由现届，即

二○○四年开始就任，至今已三年多。另一部分是由上一届，即二○○○年开始就

任，至今已七年多。第三：由附件上可以看到议员兼任其它咨询委员会的情况，附件

上有一位议员除了担任区议员外，亦有兼任六个咨询委员会，我亦有查问这个情况。

其实，这位女士是首先担任区议员，然后陆续被委任到有关的咨询组织。其中三个咨

询委员会是上诉委员会（床位寓所委员会），第二个是上诉委员会（会社房产安全委

员会），第三个是上诉委员会（旅馆业委员会）。这三个委员会其实所处理的事情是

相关的，而且是相当清静的委员会，待有案件上诉的时候才开会处理。在这三个委员



   

会，她的同事都有是同时服务三个委员会，并非仅她一人兼任三个委员会，所以我希

望作一点解释。当然，一般来说，我们是不主张太多兼职，以保证可以将工作做好。 

 

（二）梁议员的问题第二部分，在委任区议员时，政府会参照一般原则，尽量不委任

同一人同时担任超过六个咨询或法定组织的非官方成员。至于不超过六年任期的原

则，政府要弹性处理。在考虑现任的委任区议员是否应该续任时，政府会考虑该议员

的才能、资历、品格、服务市民的热诚，以保证能委任合适的人选，为市民服务。 

 

（三）问题第三部分，为按照《基本法》推动香港的政制发展，政府在二○○五年十

月就二○○七年行政长官选举和二○○八年立法会选举提出一套建议方案，即当年的

第五号报告书，当中包括让所有区议员加入选举委员会，及将立法会的区议会功能界

别增至六席。当时第五号报告书的有关建议要争取三分二议员的通过，为响应社会上

对委任区议员参与两个选举的关注，政府在二○○五年十二月提出分阶段取消区议会

委任议席的建议。当时政府也表明，假如立法会否决政府的建议方案，我们将不会单

独实施就区议会委任议席的调整安排。由于建议方案最终未能获立法会全体议员三分

之二多数通过，因此该项调整安排并没有落实。 

 

在考虑应否取消区议会委任议席时，我们必须仔细考虑委任议员所担当的角色和

所作出的贡献。在二○○六年，特区政府就区议会角色、功能及组成进行的检讨咨询

公众。在咨询过程中，提出意见的人士普遍认同委任议员对区议会的贡献。 

 

赞成保留委任议席的人士认为委任议席可让更多不同背景的人士，参与管理地区

事务。他们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可在区议会发挥作用，与选举产生的议员互相补足。即

使是反对保留委任议席的人士，也大都认同委任议员的质素，以及他们对区议会的贡

献。 

完 

二○○七年十月三十一日（星期三） 


